	




[bookmark: _GoBack]关于限期返还临沭县龙潭水电有限公司财产的公告通知

致：【临沭县龙潭水电有限公司全体职工】
临沭县龙潭水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主要经营水力发电业务。因生产经营困难，连年亏损，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公司于2021年5月10日向临沭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提出破产申请，要求进行破产清算。2021年5月27日，法院作出（2021）鲁1329破1号裁定受理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龙潭水电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工作领导小组担任管理人。
在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footnoteRef:0]之规定履行法定职责期间，“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
（一）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三）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四）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五）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六）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八）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九）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本法对管理人的职责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一）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三）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四）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五）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六）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八）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九）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本法对管理人的职责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根据 山东太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向管理人反馈的资料显示，2013年公司存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且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之规定优先提取法定公积金、弥补公司以前年度亏损的情况下，违规进行对张久祥等74名股东违规分红发放股金共计人民币【148,800.00】元（大写：拾肆万捌仟捌佰圆整）。公司违规分红股东名单及分红明细详见附件一《2013年股金分红（需退回）发放明细》。
[bookmark: _Hlk82625360]基于上述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的之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请张久祥等74名接受公司违规分红的股东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3日内，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按照附件一中的股金分红发放金额向管理人返还与违规分红同等金额的公司财产。
银行转账信息：
账户名称：临沭县龙潭水电有限公司管理人
账号：3020059874205000012430
开户行：山东临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如张久祥等74名接受公司违规分红的股东未在规定时间内返还上述公司财产，管理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的法定职责，采取下列措施：
一、公司破产财产分配之前，在应发放给张久祥等74名应返还公司财产人员的员工生活费中扣除与未返还公司财产同等金额部分，抵扣后应发放的员工生活费金额详见附件二和附件三；
二、若员工生活费不足以抵扣未返还的公司财产，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未限期足额返还公司财产人员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管理人将提交相关证据资料向公安机关报案，届时司法机关将依法追究未限期足额返还公司财产人员的刑事责任。 

请各位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3日内，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管理人返还前述同等金额的公司财产，若未在规定时间内返还财产的，管理人将在财产分配前从员工生活费中扣除等额部分，若生活费不足以抵扣违规分红数额，管理人会将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的相关证据资料提交公安机关报案，司法机关将依法追究相关刑事责任依法进行起诉。（具体返还金额见附件）
转账信息：
账户名称：临沭县龙潭水电有限公司管理人
账号：3020059874205000012430
开户行：山东临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请仔细斟酌，严肃对待。
特此公告通知！
                              

 临沭县龙潭水电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06 月 01日


附件一：2013年股金分红（需退回）发放明细
附件二：临沭县龙潭水电有限公司应付在职人员及待岗职工工资（生活费）及抵扣后金额
附件三：临沭县龙潭水电有限公司应付退休人员及调走职工工资（生活费）及抵扣后金额



附件一：2013年股金分红（需退回）发放明细
	2013年股金分红（需退回）发放明细

	序号
	姓名
	2013（房租收入分红/元）
	合计（元）

	1
	张久祥
	12,480.00 
	12,480.00 

	2
	张见波
	7,440.00 
	7,440.00 

	3
	高飞
	7,200.00 
	7,200.00 

	4
	王秀娟
	2,400.00 
	2,400.00 

	5
	吴玉娟
	6,000.00 
	6,000.00 

	6
	吴作霞
	6,000.00 
	6,000.00 

	7
	卫志东
	3,120.00 
	3,120.00 

	8
	王广玲
	7,440.00 
	7,440.00 

	9
	李法
	7,440.00 
	7,440.00 

	10
	曹允猛
	4,800.00 
	4,800.00 

	11
	张荣凤
	4,800.00 
	4,800.00 

	12
	王菲
	4,560.00 
	4,560.00 

	13
	上官庆玲
	3,960.00 
	3,960.00 

	14
	上官庆美
	3,840.00 
	3,840.00 

	15
	朱孟彩
	3,600.00 
	3,600.00 

	16
	刘宁
	2,760.00 
	2,760.00 

	17
	赵杰
	2,400.00 
	2,400.00 

	18
	吴鲁梅
	2,400.00 
	2,400.00 

	19
	王绍玲
	8,400.00 
	8,400.00 

	20
	宋海燕
	2,160.00 
	2,160.00 

	21
	胡芳梅
	1,800.00 
	1,800.00 

	22
	周玉茹
	1,440.00 
	1,440.00 

	23
	李云侠
	1,440.00 
	1,440.00 

	24
	李岩
	1,440.00 
	1,440.00 

	25
	褚延博
	1,440.00 
	1,440.00 

	26
	徐明明
	1,200.00 
	1,200.00 

	27
	高雪
	1,200.00 
	1,200.00 

	28
	门玉菊
	1,200.00 
	1,200.00 

	29
	高峰
	1,200.00 
	1,200.00 

	30
	姚斌
	1,080.00 
	1,080.00 

	31
	宋超
	960.00 
	960.00 

	32
	吴绍秀
	960.00 
	960.00 

	33
	徐伟
	720.00 
	720.00 

	34
	曹广彬
	720.00 
	720.00 

	35
	高树秀
	720.00 
	720.00 

	36
	郭庆英
	720.00 
	720.00 

	37
	袁青江
	720.00 
	720.00 

	38
	李宝伟
	720.00 
	720.00 

	39
	吴滨
	720.00 
	720.00 

	40
	刘玉秀
	720.00 
	720.00 

	41
	王菊芳
	720.00 
	720.00 

	42
	赵广香
	720.00 
	720.00 

	43
	凌宗艳
	720.00 
	720.00 

	44
	卢兆伟
	720.00 
	720.00 

	45
	满伏玲
	720.00 
	720.00 

	46
	李守亮
	720.00 
	720.00 

	47
	徐蕾
	720.00 
	720.00 

	48
	贾步昌
	720.00 
	720.00 

	49
	张计伟
	720.00 
	720.00 

	50
	史兰伍
	720.00 
	720.00 

	51
	王广梅
	720.00 
	720.00 

	52
	陈久霞
	720.00 
	720.00 

	53
	高彩熙
	720.00 
	720.00 

	54
	胡尊亮
	720.00 
	720.00 

	55
	王涛
	720.00 
	720.00 

	56
	王丙宪
	720.00 
	720.00 

	57
	金涛
	720.00 
	720.00 

	58
	高娜
	720.00 
	720.00 

	59
	曹冠果
	720.00 
	720.00 

	60
	李宝娜
	720.00 
	720.00 

	61
	杨运翠
	720.00 
	720.00 

	62
	王薪薪
	720.00 
	720.00 

	63
	韩延明
	720.00 
	720.00 

	64
	刘海涛
	720.00 
	720.00 

	65
	刘江涛
	720.00 
	720.00 

	66
	李同宏
	720.00 
	720.00 

	67
	王学峰
	720.00 
	720.00 

	68
	朱伟
	720.00 
	720.00 

	69
	周更荣
	720.00 
	720.00 

	70
	解红玲
	720.00 
	720.00 

	71
	朱孟晓
	720.00 
	720.00 

	72
	徐勤凤
	720.00 
	720.00 

	73
	景少风
	720.00 
	720.00 

	74
	毛庆金
	720.00 
	720.00 

	合计
	148,800.00 
	148,800.00 





附件二：临沭县龙潭水电有限公司应付在职人员及待岗职工工资（生活费）及抵扣后金额
	[bookmark: RANGE!A1:F46]临沭县龙潭水电有限公司应付在职人员及待岗职工 工资（生活费）

	序号
	姓名
	应付工资
	应扣房租分红
	剩余
	备注

	1
	朱孟彩
	60,300.00 
	3,600.00 
	56,700.00 
	　

	2
	吴玉娟
	15,860.00 
	6,000.00 
	9,860.00 
	另有30,854元需退回

	3
	曹允猛
	80,960.00 
	4,800.00 
	76,160.00 
	　

	4
	卫志东
	105,600.00 
	3,120.00 
	102,480.00 
	　

	5
	高志平
	58,576.00 
	0.00 
	58,576.00 
	　

	6
	胡尊亮
	37,156.00 
	720.00 
	36,436.00 
	　

	7
	贾布昌
	50,176.00 
	720.00 
	49,456.00 
	　

	8
	卢兆伟
	25,221.00 
	720.00 
	24,501.00 
	　

	9
	褚延年
	50,176.00 
	0.00 
	50,176.00 
	　

	10
	赵杰
	37,604.00 
	2,400.00 
	35,204.00 
	　

	11
	曹冠果
	25,669.00 
	720.00 
	24,949.00 
	　

	12
	高彩熙
	37,156.00 
	720.00 
	36,436.00 
	　

	13
	凌宗艳
	37,604.00 
	720.00 
	36,884.00 
	　

	14
	王丙宪
	37,604.00 
	720.00 
	36,884.00 
	　

	15
	王菲
	37,604.00 
	4,560.00 
	33,044.00 
	　

	16
	朱伟
	46,004.00 
	720.00 
	45,284.00 
	　

	17
	金涛
	50,176.00 
	720.00 
	49,456.00 
	　

	18
	曹广彬
	25,669.00 
	720.00 
	24,949.00 
	　

	19
	吴滨
	37,156.00 
	720.00 
	36,436.00 
	　

	20
	李岩
	37,156.00 
	1,440.00 
	35,716.00 
	　

	21
	陈久霞
	50,176.00 
	720.00 
	49,456.00 
	　

	22
	高娜
	25,669.00 
	720.00 
	24,949.00 
	　

	23
	袁青江
	25,669.00 
	720.00 
	24,949.00 
	　

	24
	周更荣
	37,156.00 
	720.00 
	36,436.00 
	　

	25
	王学峰
	25,221.00 
	720.00 
	24,501.00 
	　

	26
	宋海燕
	25,221.00 
	2,160.00 
	23,061.00 
	　

	27
	景绍风
	50,176.00 
	720.00 
	49,456.00 
	　

	28
	高飞
	50,176.00 
	7,200.00 
	42,976.00 
	　

	29
	上官庆美
	50,176.00 
	3,840.00 
	46,336.00 
	　

	30
	王广梅
	25,221.00 
	720.00 
	24,501.00 
	　

	31
	胡芳梅
	37,604.00 
	1,800.00 
	35,804.00 
	　

	32
	李宝娜
	37,156.00 
	720.00 
	36,436.00 
	　

	33
	上官庆玲
	80,960.00 
	3,960.00 
	77,000.00 
	　

	34
	李同宏
	37,604.00 
	720.00 
	36,884.00 
	　

	35
	刘玉秀
	50,176.00 
	720.00 
	49,456.00 
	　

	36
	王涛
	37,604.00 
	720.00 
	36,884.00 
	　

	37
	刘宁
	37,604.00 
	2,760.00 
	34,844.00 
	　

	38
	吴鲁梅
	25,669.00 
	2,400.00 
	23,269.00 
	　

	39
	解红玲
	50,176.00 
	720.00 
	49,456.00 
	　

	40
	徐蕾
	50,176.00 
	720.00 
	49,456.00 
	　

	41
	刘江涛
	50,176.00 
	720.00 
	49,456.00 
	　

	42
	刘海涛
	50,176.00 
	720.00 
	49,456.00 
	　

	43
	王绍玲
	77,360.00 
	8,400.00 
	68,960.00 
	　

	合计
	1,880,729.00 
	77,160.00 
	1,803,569.00 
	　

	注：高管人员及返聘工作人员工资计算期间为2016年7月-2022年3月，工作人员（值班人员）卫志东工资计算期间为2016年7月-2022年4月，其他待岗人员生活费计算期间为2016年7月-2021年5月（2021 年 5 月 27 日为破产受理日）
吴玉娟除房租分红外，还需退回总计30,854元：（1）支出手续不规范金额2,478元；（2）吴玉娟退休以后年限的医疗费11,481.00元；（3）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补助2016年退休金16,895.00元。






附件三：临沭县龙潭水电有限公司应付退休人员及调走职工工资（生活费）及抵扣后金额
	临沭县龙潭水电有限公司应付退休人员及调走职工  工资（生活费）

	序号
	姓名
	应付工资
	应扣房租分红
	剩余
	备注

	1
	高薛
	16,128.00 
	1,200.00 
	14,928.00 
	　

	2
	徐明明
	13,041.00 
	1,200.00 
	11,841.00 
	　

	3
	朱孟晓
	3,500.00 
	720.00 
	2,780.00 
	　

	4
	毛庆金
	10,346.00 
	720.00 
	9,626.00 
	　

	5
	王举芳
	1,946.00 
	720.00 
	1,226.00 
	　

	6
	史兰武
	20,356.00 
	720.00 
	19,636.00 
	　

	7
	赵广香
	12,124.00 
	720.00 
	11,404.00 
	　

	8
	杨运翠
	7,000.00 
	720.00 
	6,280.00 
	　

	9
	王秀娟
	18,186.00 
	2,400.00 
	15,786.00 
	　

	合计
	102,627.00 
	9,120.00 
	93,5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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